淄博高新区机关医院招标采购管理办法

    第一条  招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二条  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性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
    第三条  院支部和“三重一大”领导小组依法依纪对招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力。
    第四条  招投标方式:
    （一）公开招投标。由招标工作小组在医院网站、其他招标网站、宣传栏发布招标公告，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其它组织投标。
    （二）邀请招投标。由招标办以招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
（3） 委托招投标代理公司代理招投标。
（4） 在特殊情况下，因采购项目的专业性、特殊性、
工程项目的时间性等，无法实施正常招投标程序的，经招标委员会研究批准，招标工作小组可采取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特殊方式。
    第五条  招投标基本程序
（一）医院使用科室及有关经办部门向招标工作小组提出招投标申请， 编制、送审招标文件。
（二）招标工作小组向招标领导小组报送招投标申请。
    （三）发布招标公告或发出招标邀请书。
    （四）对申请投标的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并确定投标单位。
（五）向合格的投标单位分发招标文件及设计图纸、技术资料等。
（六）组织召开招投标会;接受投标文件。
（七）审查投标书，组织评标。
（八）选定中标单位，公示。
（九）发出中标通知书。
（十）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
第六条  使用单位及有关部门填写《招标采购审批表》。
第七条  开标
（一）开标原则
1、开标会议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由招标办组织。
2、开标会议由领导小组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主持。
3、开标会议在院支部和“三重一大”工作小组监督下
进行。
4、唱标应按签到或抽签顺序进行。
（二）开标会议程序
1、投标人签到。
2、招投标主持人宣布开标会议开始。
3、介绍参加开标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宣布会议纪律。
4、宣布评标原则、评标办法。
5、 宣读投标文件（按签到或抽签顺序），公开唱标，由招标工作小组监标。
    6、进入评标阶段，决定中标单位。
    7、宣布评标结果和中标单位。
    8、会议结束。
    9、公示。
    第八条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 者视为无效：
    （一）投标人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未按规定时间参加开标会议的视为自动弃权。
（二）投标文件递交时未按规定密封、标志。
（三）未经法定代表人签署或未盖投标人公章或未盖法定代表人印鉴。
    （四）未按规定格式填写、内容不全或字迹模糊辨认不清。
    （五）投标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投标文件。
    第九条  评标定标
    （一）评标由领导小组组织的评标委员会(简称评委)负责。评委由领导小组成员和聘请相应专业的专家组成人数不少于5 人。超过30万元以上的项目，应适当增加评委成员，原则上不少于7人以上的奇数。
    （二）评标定标程序
    1、由招标工作小组、院支部和“三重一大”工作小组对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鉴定，确定为有效投标的投标书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评标。
    2、由评委对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报价、质量、工期、组织设计、制度和措施、项目小班子情况、企业实力、信誉、业绩等方面进行评议、 评分。
    3、由领导小组负责人和招标办对评标结果进行审核，通过评分排序的方式，择优选定中标单位。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可宣布招投标无效：
    1、所有投标单位或绝大多数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实质上不符合招投标文件要求。
2、所有投标报价均超出有效标价允许的浮动范围，或投标单位投标报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
    3、在评标过程中，如发现投标人有以他人的名义投标、串通投标、雷同或陪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严重影响本次招投标公正性的行为，该投标单位的投标作废标处理，并且三年内不准其进入我院市场。
    第十条  中标
    （一）中标单位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2、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3、公示3天无异议。
    （二）中标通知书经领导小组核准同意后发至中标单位。中标单位一经确定不得更改、转包或以附属单位代替。如中标单位主动放弃中标资格，则按排序由备选投标单位代替，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十一条  签订合同
[bookmark: _GoBack]（一）招标工作小组在中标通知书发出7个工作日内， 经办科室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起草书面合同，由 财务科审核，经分管领导签章后，加盖公章。
    （二）合同条款中必须明确项目结算方式，原则上不付预付款。项目结算应在项目验收合格后进行。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当事人的行政处罚、处分，按照医院有关规定进行。
